101.4.15   8-3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北區審查分會會議紀錄，相關內容皆以健保局公告為準。

第8屆第3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分區審查執行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4月26日/星期四   下午2：00

地點：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北區業務組7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連新傑醫師、張文炳醫師、吳政憲醫師、劉煜明醫師、陳奕永醫師、簡志成醫師

      唐明欽醫師、廖謹正醫師、郭文傑醫師、蔡明仁醫師、黃子誠醫師、蔡維修醫師

      葉忠武醫師、陳淑萍醫師、鄭堯成醫師、侯文斌醫師、陳仕芳醫師、藍鴻文醫師

      黃啟祥醫師、黃俊仁醫師、簡英健醫師、吳金俊醫師、林殿瑋醫師、彭啟清醫師

      黃建峰醫師、溫柏齡醫師、黃翰玟醫師、周公亮醫師、陳智仁醫師
列席：
【審查醫師召集人】卓俊州醫師、林裕斌醫師、陳威鑠醫師
【顧問】李保源醫師、張煊富醫師、謝欣育醫師、許世明醫師、凃福利醫師
主席：連新傑主委                                                  記錄：楊逸莉
一、主席報告並宣布出席人數:應到出席人數29人，實到人數29人，超過半數會議開始。

二、通過第8屆第2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分區審查執行會會議紀錄(101/3/29）

說明：如附件

決議：通過。

三、通過本次會議議程並指定本次會議簽署人：

決議：通過。並指定黃子誠醫師、林殿瑋醫師擔任本次會議簽署人。
四、確認下次委員會會議時間：101年5月24日(四)下午二點。
五、報告事項：
（一）本會各組報告。        
（二）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分區審查執行會幹部訓練進階課程檢討分析報告。 
（三）○○牙醫診所經本會醫審組會議決議須通知前來輔導，但連續2次皆未前來乙案。
      1.依據第6屆第2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北區分區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請院所
        前來輔導，若院所連續請假2次(含)以上，則提執委會會議討論（就案例討論後
        續如何處理）。
      2.該院所需前來說明之原因：為本會依據全聯會1010106號請辦單於第8屆第1次牙醫門         

        診醫療服務北區分區審查執行會醫審組會議討論，針對100年第3季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爭議審議案件駁回率100%之院所，經會議決議，通知駁回率100%之院所前來輔導。
      3.該院所來電表示因100年並無爭審案件故不前來說明。  
      決定：委由該縣市公會輔導。                

六、討論事項：
案題一有關「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暨六分會業務溝通研討會」乙案，針對醫管、醫

      審、各專款項目計畫或執行困難，請本會提供相關意見。提請討論。                                         

                                                            提案人：主委、副主委

說明：依據全聯會1010406號請辦單辦理（詳如附件）。

決議：彙整相關意見後，提供給全聯會。
案題二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來函，有關本會管控及輔導辦法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主委、副主委

說明：依據全聯會1010409號請辦單辦理（詳如附件）。

決議：本區目前醫管辦法及輔導辦法並未因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排除而影響佔率。
案題三有關本會醫管措施之『新加入會員暨新開業會員申報規定』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主委、副主委
說明：
1.本會現行『新加入會員暨新開業會員申報規定』（一）新開業醫師申報額度：院所最高申

  報額度醫師一年內每月申報額度為32萬【扣除鼓勵項目：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醫令 

  (P4001C、P4002C、P4003C)、『週日及國定假日申報點數(以申報就醫日期認定)』】。。
2.本會現行『新加入會員暨新開業會員申報規定』之（二）新服務醫師：半年內每月申報額
  度小於32萬【扣除鼓勵項目：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醫令 (P4001C、P4002C、P4003C)
  及週日及國定假日申報點數(以申報就醫日期認定)】，則不受『新加入會員暨新開業會員申
  報規定』限制。
建議：修正『新加入會員暨新開業會員申報規定』，針對申報額度新增排除：專款項目(無牙
      醫鄉執業、巡迴及特殊服務項目：案件類別14、16)。
決議：通過。提至共管會議通過後實施。
案題四為確立輔導流程之順暢，擬訂立『輔導流程表』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主委、副主委

說明：輔導流程表詳如附件。

決議：修改後通過。
七、會議簽署人：黃子誠醫師、林殿瑋醫師
八、散會：下午四時三十分整

PAGE  

